
附件 2 

承 诺 函 

 

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： 

我方收到《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我市 2019 年度陆上集中式

风电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通知”），经研究决

定就以下内容分别做出承诺： 

一、我方已理解“通知”全部内容，决定参加天津市 2019 年度

陆上集中式风电项目竞争配置； 

二、我方承诺所提供的全部资料是真实的和有效的，若有违背，

我方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； 

三、我方              项目参与天津市 2019

年度陆上集中式风电项目竞争配置，承诺上网电价为  元/千瓦

时，即在国家规定的  年天津市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基础上降

低  元/千瓦时。 

 

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2019 年  月  日     

（加盖企业公章） 

 


